
 
 

 

 

校級交換及訪問學生入臺證相關注意事項 

 

根據移民署規定，陸籍交換及訪問學生須透過邀請學校統一申請辦理入臺證，並依專業計畫

書及行程表所訂定之入出境日期，準時持入臺證入出境臺灣。香港及澳門籍交換及訪問學

生，請參考第 3頁說明自行完成赴臺簽證申請。 

 

 

一、 辦理方式 

入臺證辦理方式依所就讀之學校地區不同，可分為以下兩種： 

（一） 在大陸地區就讀之陸籍校級交換/訪問學生：國際事務處統一以學校為單位申請一次

入臺證，並於開學 2至 4週前透過電子郵件將入臺證電子檔提供給學生。 

（二） 在其它國家/地區(含港澳)就讀之陸籍校級交換/訪問學生：國際事務處統一以個人為

單位替你申請一次入臺證。請注意，依照移民署審查進度不同，你將陸續收到國際

事務處寄出的外館面談通知信，請在收到通知後主動前往現居地鄰近之駐外館處辦

理身分查核。完成身分查核並經移民署核可後，我們會於開學 2至 4週前透過電子

郵件將入臺證電子檔案提供給你。請注意，完成外館面談前，請勿擅自離開現居地

址或安排任何私人旅遊行程。若因任何私人因素致延宕審查進度，進而無法於預定

抵臺日期前取得入臺證者，請自行承擔相關責任。 

二、 使用須知 

（一） 入境時，請務必攜帶紙本入臺證及來回機票供海關查驗，並妥善保存入臺證至出境

日期再次使用。其他國家/地區(含港澳)學校之學生請避免從大陸地區直接入境臺

灣，否則可能需自行辦理其他文件，請特別留意。 

（二） 入臺證上之截止日期意指入境期限，許可停留期限請以專業活動計畫書及行程表所

列之入出境日期為準，學生須遵守移民署所規定之日期準時出入境，不得申請提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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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境或延後出境。 

（三） 本校所有校級交換及訪問學生皆持單次入出境之入臺證，學生不得在未經許可情況

下，任意於交換／訪問期間中途離臺。 

（四） 入臺證代辦費用：新臺幣 1,000元整，請務必於註冊日以現金繳納，恕不賒帳。 

（五） 遺失補發：入境後，如不慎遺失紙本入臺證，請立即通報國際事務處申請補發。補

發費用為新臺幣 500元整，請於收到補發通知後，以現金繳納予國際事務處。未持

補發或持未蓋入境章之空白入臺證者將無法出境，並視同違規處理。 

 

 

一、 使用須知 

受邀來臺之陸籍學生須依照移民署核發之「專業活動計畫書及行程表」（簡稱行程表）

上所定之日期準時入出境；違規者將處以 6個月以上限制入境併科罰金之相關懲處。 

二、 行程變更 

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須申請提前離臺，請先洽詢國際事務處相關承辦人並提出申請，核

可後本校將替你向移民署提出行程變更申請。申請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 申請方式 

請先取得母校港澳臺辦公室之同意，並請母校承辦人/老師透過電子郵件與本校國際

事務處承辦人提出申請。本處將依申請事由評估是否協助行程變更， 

且移民署有權拒絕你的行程變更申請。 

提前離臺請於原定離臺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。超過截止日提出申請者，恕不受理。 

（二） 費用及注意事項 

行程變更將酌收新臺幣 500元之工本費，且以一次為原則。出境日期變更僅限提

前，行程變更後之交換/訪問期間不得大於原核准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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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配合移民署政策，有效掌握你的入出境記錄，並於抵臺前瞭解入臺證之相關規定，所有陸

籍學生必須於抵臺前簽署出入境規範切結書，並提供彩色掃描電子檔供本校備查。 

 

根據移民署規定，所有持香港及澳門護照之校級交換及訪問學生須自行透過「移民署境外人

士線上申辦系統」申辦入臺證。相關辦理方式及應繳文件請逕洽居住地鄰近之駐外館處。請

注意申辦入臺證之種類，勿誤申請成許可停留期限不超過 30天的網路簽證或落地簽證。若

因簽證效期不足而無法順利在臺完成學業者，需自行承擔相關責任。 

 

其他入臺證相關資訊，請參考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網站公告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

可辦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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